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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程概述

1.1工程概述

拟建的仲恺轻轨站南片区更新项目位于惠州市仲恺高新区轻轨站南片区,项 目片

区占地面积约1084755平方米。根据 《惠州仲恺高新区陈江南区控制性详细规划》 ,

仲恺轻轨站南片区需更新改造两条道路,惠风西五路道路等级为城市次干路,长约

25bm,道路红线宽32m,双 向四车道;金湖路道路等级为城市次干路,长约37gln,道

路红线宽32m,双 向四车道。

项目为改建道路,为仲恺轻轨站南片区改造项目的市政配套道路,惠风西五路、

金湖路均为改建道路,实施内容包括改建道路、排水、交通、电气、绿化等。

根据会议精神,恺轻轨站南片区改造项目作为恺轻轨站南片区的配套市政项目,

主要为恺轻轨站南片区服务,是完善该片区城市路网的保障,它的建设迫在眉睫。

顶 日区位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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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设计依据

●《城市道路工程设计规范》 (2016伺 F句艮)  (CJJ 37—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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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道路路面设计规范》 (CJJ169一⒛12)

●《城镇道路工程施工与质量验收规范》 (CJJ1-⒛ 08)

●《公路沥青路面设计规范》(JTG D50— 2017)

●《公路沥青路面施工技术规范》 (JTG叫卜⒛⒁)

●《透水水泥混凝土路面技术规程》 (CJJ/T13⒌⒛Og)

●《道路工程制图标准》 (GB50162J2)

●《城市道路交通标志标线设置规范》 (DB33/T818-2010)

●《城市道路交通设施设计规范》 (GB50688-2011)

●《仲恺高新区城市道路相关设施设计指引》 (试行 )

●《惠州仲恺高新区陈江南区控制性详细规划》

1.3主要实施 内容

(1)道路工程:路基、路面、人行道等。

(2)排水工程:雨水、污水管道等。

(3)电气工程:灯杆灯具、照明供配电、电力缆线沟等。

(4)绿化工程:行道树等。

(5)交通设施:沿线标志、标线及交通安全设施等。

二、方案简介

2.1设计标准及主要技术指标

惠风西五路

(1)道路等级:城市次干路 (32m宽道路);

(2)设计速度:次干路硐km/h;

(3)路面结构:沥青砼路面 ;

(4)路面结构设计年限:15年 ;

(5) 朽示训圭车由菱戈: BZZ-100;

(6)地震动峰值加速度:0.05g。

金湖路

(1)道路等级:城市次干路 (32m宽道路);

(2)设计速度:次干路硐km/h;

(3)路面结构:沥青砼路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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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路面结构设计年限:15年 ;

(5)标准轴载:叱卜100;

(6)地震动峰值加速度:0.05g。

2,2道路工程设计

2,2.1平 面设计

改造道路平面中心线按照规划中心线布置,线形与规划一致。

2.2.2道路纵断面设计

本次设计惠风西五路、金湖路纵断面要求如下。

本工程在充分考虑以下几点因素情况下,对道路纵断面进行设计 :

(1)结合自然地形高程及项目沿线相应两侧用地规划高程,尽量使路线上填挖

方趋于平衡,避免出现高填方和深挖方的路段 ;

(2)与现状相交道路高程的衔接 ;

(3)道路竖向规划标高 ;

(4)满足道路排水及防洪要求 ;

(5)满足敷设各种地下管线的需求 ;

(6)满足道路本身相应的技术标准。

2.2.3道路横断面设计

(1)金湖路 (3细 宽道路)

规划横断面布置如下:5.Om(人行道+非机动车道+设施带)吒2.Om(机动车道 )

+sln(人行道+非机动车道+设施带)=32.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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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路示意效果图01

道路现状图01

(2)惠风西五路 0细 宽道路)

规划横断面布置如下 :5。 Oln(人行道+非机动车道+设施带 )吒2,Om(机动车道 )

+腼 (人行道+非机动车道+设施带 )=32。 Ol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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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路面结构设计

金湖路

(1)路面结构如下 :

4cm厚 AC13C细粒式沥青混凝土

粘层:乳化沥青 (0.5L/吖 )

6cm厚 AC-2OC中粒式沥青混凝土

道路示意效果图O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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粘层:乳化沥青 (0.5L/￠ )

1cm厚ES-3稀浆下封层

透层:乳化沥青 (1.1L/吖 )

18cm厚弼水泥稳定碎石

18cm厚 dO/o水泥稳定碎石

15cm厚未筛分碎石 (潮湿路段 )

(2)人行道路面结构如下

6cm厚透水仿花岗岩面砖

2cm厚透水砂浆

10cm厚透水混凝土

15cln厚未筛分碎石

惠风西五路

(1)路面结构如下 :

4cm厚 AC-13C细粒式沥青混凝土

粘层:乳化沥青 (0.5L/W)

6cln厚 屺-20C中 粒式沥青混凝土

粘层:乳化沥青 (0.5L/W)

1cm厚明一3稀浆下封层

透层:乳化沥青 (1.1L/吖 )

18cm厚甄水泥稳定碎石

18cm厚矾水泥稳定碎石

15cm厚未筛分碎石 (潮湿路段 )

(2)人行道路面结构如下

6cm厚透水仿花岗岩面砖

2⑾厚透水砂浆

10cm厚透水混凝土

15cm厚未筛分碎石

2.4排水 工程 设 计

本项 目中金湖路、惠风西五路新建雨水管和污水管 ,采用雨污分流方式进行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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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设计 ,本阶段将进行雨水和污水管的设置 ,其中金湖路和惠风西五路雨水管径采

用DG00~80Omm混凝土管,污水管径采用M00rrlmHDPE管 。

2,5交通设施设计

全线安全设施原则按一次设计、一次建成的原则进行设计。全线以完全不熟悉

该路的外地司机为对象,布设较完整的安全设施,以求使车辆安全、顺畅、便捷地

到达目的地,尽可能地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一旦发生事故,力求最大限度地保护

人员和车辆,避免诱发二次事故。

本次交通设计主要内容为沿线交通标志、标线设计。

(1)交通标线

交通标线的作用是管制和引导交通,标线应能确保车流分道行驶,导流交通行驶

方向,指 引车辆在汇合和分流前驶入正确的车道,规范行车纪律和秩序,减少事故。保

证在白天和晚上都具有视线诱导功能,车道分界清晰,线 向清楚,轮廓分明,并与交通

标志有机结合,合理诱导交通流。

标线使用成型标线或热熔型涂料 (表面撒反光玻珠)热熔型涂料必须符合

C1A/T⒛⒏⒛01(道路标线涂料)。 热熔型标线成膜厚度人行道为2.0rrlm,其 余1.8△ lm。

总体设计方案 :

交通标线材料要求 :

①标线应符合 《城市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设置规范》 (GB5103⒏ zO15)的规定。

②使用的标线涂料应具有与路面粘结力强、干燥迅速以及良好的耐磨性、耐候

性、抗滑性等特性,并应符合有关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的要求。

③标线应具有良好的视认性,宽度一致、间隔相等、边缘整齐、线形规则、线

条流畅。

④标线涂层应厚度均匀,无起泡、开裂、发粘、脱落等现象。

(2)交通标志

交通标志按照国家标准及有大规范执行力求做到各类标志齐全、功能完整。通

过对司乘人员适时、准确的诱导,将该路的快速、舒适、安全的效能充分发挥出来。

主要指示标志、指路标志、警告标志、禁令标志及辅助标志 :

在需要指示车辆和行人按规定方向、地点行进的地点设置指示标志,并根据需

要选配辅助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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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交叉口前的适当位置设置指路标志,用 来指示目的地、方向和距离、城市主

要道路、著名地点等。

在交叉口位置应设置信号灯及监控系统。

在需要警告车辆、行人注意危险地点及应采取措施的地点设置警告标志。

根据具体道路交通管理方案和交通组织计划需要对车辆行为加以禁止或限制的

地点设置禁令标志,如禁止通行、禁止停车等。

交通标志设置的净空高度一股大于等于5。 Om。 通信电车及超高车辆的路段,其

净空高度按规定设置,安全余量大于等于0.25m。

2.6照 明工程设计

按照广东省人民政府⒛12第 113号 文件 《广东省推广使用LED照明产品实施方案

的通知》文件的精神,设计中采用了LED作为路灯光源。

根据 《城市道路照明设计标准》的相关指标要求及拟建实际情况,综合考虑造

价、节能等要求,本项目考虑按标准中的城市各级道路照度要求的高档值设计。

金湖路和惠风西五路标准段路灯采用双侧布置,路灯安装高度为 (车行/人行)

10米/7米 ,挑臂长1.5/1.5米 ,路灯设置间距为33米 ,采用
"D半

截光型灯具功率为

120W/80W。

2.7绿化工程设计

绿化工程设计按
“
以人为本,安全生态,适地适树

”
为原则。采用适生树种和

乡土树种,充分反映地方特色,以 自然生态的栽植模式,充分利用植物生态性、美

观性的特点,积极引导视线,起到美化环境、消除疲劳、防眩滞尘等作用。

本次绿化范围为 1。 骊树池,建议绿化品种按设计指引选用。乔木胸径次干路为

18cm,支路为16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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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恺轻轨站南片区城市更新单元公共市政

设施道路建设 (提升)工程配建协议书

甲方:惠 州仲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乙方 :

按照区委、区管委会决策部署,进一步细化 《仲恺高新

区管委会办公室关于印发<仲 恺大道沿线城市更新实施意

见)的 通知》(惠仲委办 (⒛ 19)14号 )有关工作措施,为推

进仲恺大道沿线城市更新改造,做好城市更新单元范围内对

公共设施配建要求,进一步规范仲恺太道沿线城市更新市政

实施建设及产权移交管理工作,结合我区实际,制 定本协议。

公共市政配套设施应与项目同步设计、同步建设、同步

竣工验收,验收后无偿移交甲方。

根据 《仲恺高新区管委会办公室关于印发(仲 恺大道沿

线城市更新实施意见>的 通知》(惠仲委办 (⒛19)14号 )分

为十七个改造片区,片 区内的道路建设项目纳入仲恺轻轨站

南片区城市更新单元,由 地块竞得者负责出资建设,以 甲方

或甲方指定部门提供的建议方案标准及相关规范要求进行

建设。本着平等、互利的原则,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

甲乙双方达成如下协议,并共同严格遵照执行。

一、建设工程概况

1.工程名称:仲恺轻轨站南片区城市更新单元公共市政

设施道路建设 (提升)工程

2.建设规模:工程选址于仲恺高新区地块,其 中:惠 风西

五路道路等级为城市次干路,长约25b·l,道路红线宽32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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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向四车道;金湖路道路等级为城市次干路,长约379m,道

路红线宽32m,双 向四车道;建设内容主要包括:新建/改建

道路、排水、桥梁、交通、照明、绿化、电气等 (具体按附

件 《仲恺轻轨站南片区城市更新单元公共市政设施道路建设

(提升)工程建设方案》执行 )。

3.建设模式:道路及绿地公园由乙方出资建设完成并经

综合验收合格后无偿移交甲方或甲方指定部门。

4.建设时间:该项目与开发地块项目同步规划、同步建

设、同步验收,乙方必须在土地交付之 日起半年内动工建设 ,

且必须在土地交付之日起三年内完成建设,同 时乙方须将建

成道路整体无偿移交给甲方。

5.道路产权:道路房地产权属归仲恺高新区管委会所有。

二、甲方义务与责任

1.为 加强项目建设期间监管,本协议签订起 3个月内,

甲方应与乙方签订建设工作监管协议。

2,在 乙方建设仲恺轻轨站南片区城市更新单元公共市

政设施道路建设 (提升)工程的过程中,甲 方或甲方指定部

门要大力协助支持乙方的建设工作并督促有关部门办理好

工程建设所需各项行政审批手续。

3.在遵守国家法律法朔l及 政府相关政策的前提下,甲 方

或甲方指定部门应协助乙方完成规划设计方案、施工许可证

及竣工验收等相关手续。

三、乙方义务与责任

1。 本协议签订起 3个月内,乙 方必须与甲方或甲方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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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签订建设工作监管协议。

2.乙方负责工程的全部建设资金,并严格按照施工合同

约定支付工程款。

3.乙方负责按照 《仲恺高新区城市道路相关设施设计指

引 (试 行 )、 《城市道路工程设计规 范 (⒛ 16年 版 )》

(CJJ37刁 012)、 《城镇道路路面设计规范》lCJJ16⒐⒛12)、

《城市道路路基设计规范》 (CJJ194-2013)等 相关规范及政

府批准的建设文件 (挂牌建设方案标准等)的要求进行设计 ,

向申方或甲方指定部门提供设计方案并取得甲方或甲方指

定部门的同意。按经双方核准的施工图纸及配置标准建设 ,

确保项目质量达到国家规范要求;并在配建过程依程序做好

相关审批事项及质监、安监等工作。

4.工程质量达不到约定标准的部分,甲 方或甲方指定部

门可要求拆除和重新施工,直至符合约定标准。因乙方原因

达不到约定标准,由 乙方承担拆除和重新施工的费用,工期

不予顺延。

5,乙 方负责如期完成公共市政配套设施建设,该项目与

开发地块项目同步规划、同步建设、同步验收,乙方必须在

土地交付之日起半年内动工建设,且必须在土地交付之日起

三年内完成建设,同 时乙方须将建成道路整体无偿移交给甲

方。若因乙方的原因造成未能按期验收,每延期一日,从延

期的第三天起,按  地块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中约定出让地价款总额每日历天罚款 0,1%o。 若验收延期超

出 1年 ,则 由甲方接管并完成剩余工程内容的施工及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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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方无条件配合,产生的工程相关费用由乙方承担。

6.乙 方应按规定办理规划设计方案、施工许可证及竣

工验收等相关手续。

7.配建项 目竣工验收通过后无偿移交甲方或甲方指定

部门。

四、其它约定

l。 如因国家法律、法规及政府相关政策的改变,甲 乙双

方必须在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政府相关政策的前提下履行

本协议。

2,如本协议中未尽事宜或有个别条款不适用,经 甲乙双

方协商解决后可另行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与本协议具有

同等法律效力。

3.本协议履行过程中,若 甲乙双方发生纠纷或违约,如

经双方协商或调解解决不成时,任何一方均可向惠州仲裁委

员会申请调解或裁决。

茌,本协议未作规定的,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

五、协议生效

本协议与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同步签订。

自双方代表签字、单位盖章之日起生效。协议一式四份,甲

乙双方各执两份。

甲方:惠 州仲恺高新技术产业  乙方 :

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甲方代表:           乙方代表 :

签约时间:  年 月 日  签约时间:  年 月 日

第 4页 共 4页


